
李大同

承     諾     書

茲因印製下列娛樂票券需套印貴處單照專用章

娛樂票券名稱 起迄號碼 數量 箱數
請領單照專用章印模樣張 製版套印時間

備註
數量 時間 數量 時間

電影票

A000001

｜

A100000

100000 10 100000

108 年

2 月

10 日

100000

108 年

2 月

15 日

請印人願意負責妥善保管單照專用章製板及監印，並於套印完畢立即繳還　貴處，對

於上列印製作廢之娛樂票券願意負責銷燬，如有發生散失或其他流弊願負一切法律上責任。

此   致

        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中正 分處

請    印   人 ：中正電影事業有限公司（蓋章）

營業人統一編號：12345678
負 責 人 姓 名：李大同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請 印 人 地 址：臺北市中正區辛亥路1段25號

電          話：02-22345678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108   年     2    月    10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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